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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案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根據香港法例第 476 章海岸公園條例及  

香港法例第 476A 章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  

海岸公園漁民捕魚許可證  -  申請表  

申請人在提供此表格所要求的資料前，請先細閱下文：  

關於個人資料的說明  

收集目的：  有關申 請提 供的 個人 資 料純屬 自願 。就 此申 請 所獲得 的個 人資 料會 作 下列用 途 ：
(a)  審批及處理在此申請表中所提出的申請的一切相關事宜； (b )  更新資料記錄供
統計及研究； (c)  執行香港法例第 476 章《海岸公園條例》或香港法例第 476A 章
《海岸公園及海岸保護區規例》的相關條文規定；或 (d)  聯絡申請人／授權人。   

資料的移轉：  漁農自 然護 理署 （下 稱 「漁護 署」 ）會 視情 況 所需， 將有 關資 料移 轉 予有參 與 以
下 事 項 的 有 關 政 府 部 門 或 團 體 ／ 人 士 ： (a )  審 批 及 處 理 在 此 申 請 表 中 所 提 出 的 申
請； (b )  處理 投 訴的 機構 （例 如申 訴 專員 公 署、 個人 資料 私 隱專 員 公署 等） ； (c )  
由法律授權或法律規定須披露資料；或 (d)你曾就披露資料給予訂明同意。  

索閱個人資料：  根據《個人資料（私隱）條例》第  18 及  22  條及附表  1  第  6  項，你有權要求查閱
及改正 個人 資料 。你 的 索閱權 包括 索取 你在 此 申請表 內所 填報 的個 人 資料的 副 本
一份。  

核對程序：  有需 要時 ，漁 護署 會根 據《 個人 資料 （私 隱） 條例 》第 30 條 所提 及 的「 核對 程
序」處理你的申請。  

查詢：  如需查閱或改正資料，請致電 3468 3446/3468 3472 與漁護署職員聯絡。  

同意書  

致漁農自然護理署署長：  

本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香港身分證號碼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已閱讀上文，現謹此同意漁護署：

（ i）就本人提供的一切資料，用作上述的收集 目的及就該目的需要， 移轉予有關政府部門或 其他團體／人

士；（ i i）在有需要時，可依據《個人資料（私隱）條例》第 30 條所提及的「核對程序」處理與本人的申請

相關的個人資料。  

本人明白漁護署署長或其代表會收集本人以上的個人資料，以供漁護署作下列一項或多項用途：（ i）

處理「海岸公園漁民捕魚許可證」的登記 /申請事宜；（ i i）就發放政府的資訊及提供技術支援與你聯絡，包

括但不限於發出短訊、電郵、傳真及書面通知和致電給你；以及（ i i i）供統計及研究用途，但所得的統計數

據或研究結果，不會以能識別有關的資料當事人或其中任何人的身分的形式提供。  

本人亦承諾會將 上文副本 給予所有本人就此申請向漁護署不時提供個人資料的資料當事人（如有的

話）傳閱。  

本人現授權、指示及要求漁護署就本人的申請接觸任何政府部門或其他團體 /人士，並授權及同意該

政府部門或團體／人士向漁護署提供任何及所有與本宗申請有關的資料（包括本人的個人資料）。  

本人明白與政府部門進行任何事務往來時，均不得向該政府部門的職員提供利益。  

本人明白 漁護署 有權 在 處理本宗 申請的 過程 中 ，不時要 求本人 提供 資 料或文件 作為處 理本 宗 申請之

用。本人亦同意本人有責任向漁護署提供相關的資料或文件。本人明白若本人不提供相關的資料或文件或遞

交的資料或文件不完整，漁護署可能無法完成處理本宗申請，而本宗申請可能因此自動失效。  

 

 申請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
 日期 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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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個案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
 
警 告 ： 申 請 人 如 故 意 提 供 虛 假 、 誤 導 、 失 實 資 料 或 提 交 偽 造 文 件 ， 可 能 會 遭 檢 控 刑 事 罪 行 。  
 
 
 
I. 申 請 的 海 岸 公 園 ：（可選擇多於一項） 
 
申請進行捕魚之海岸公園 ： □  大嶼山西南海岸公園         □  大小磨刀海岸公園  
   

  □  南大嶼海岸公園                  □  北大嶼海岸公園  

II. 申 請 人 資 料 ： 
 

 
I I I .  漁 船 資 料 ： （船東如需申請多於 3 艘漁船，請用附頁詳列其他漁船之資料） 
 

船隻牌照號碼：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：□有 □沒有 運作牌照有效期至： 
(有效期 需至少 三個月以上)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船隻牌照號碼： 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：□有 □沒有 運作牌照有效期至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船隻牌照號碼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：□有 □沒有 運作牌照有效期至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I V .  捕 魚 方 法 ：  
與漁船的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上列明的捕魚方法相同：  □  是              □  否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V .  授 權 代 表 ： （如需申請多於 3 個授權代表，請用附頁詳列其他授權代表之資料） 
** 在海岸公園捕魚作業時，持證人或至少一名授權代表須親自在場** 
 

姓名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 / 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身份證號碼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
聯絡電話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所屬船籍港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通訊地址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電郵地址#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#如希望同時透過電郵方式收取電子版本許可證，申請人必須提供其個人電郵地址 

從事漁業相關
工作 

： □  是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 否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授權代表 (1)      

姓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 / 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身份證號碼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申請人關係 ： 配偶 / 父母 / 子女 / 兄弟姊妹  / 僱員 / 合伙人 / 其他（請註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  
授權代表 (2)      

姓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 / 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身份證號碼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申請人關係 ： 配偶 / 父母 / 子女 / 兄弟姊妹  / 僱員 / 合伙人 / 其他（請註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   
授權代表 (3)      

姓名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先生 / 女士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身份證號碼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與申請人關係 ： 配偶 / 父母 / 子女 / 兄弟姊妹  / 僱員 / 合伙人 / 其他（請註明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） 

  請在適當的方格內填上「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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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個案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V I .  現 持 有 海 岸 公 園 捕 魚 許 可 證 資 料 ( 如 適 用 ) ：  
 
捕魚許可證號碼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 許可證屆滿日期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
V I I .  領 取 海 岸 公 園 捕 魚 許 可 證 方 法 ：  
 
□ 掛號郵寄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 親臨海岸公園辦事處（荃灣）領取 

□ 其他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
  

□ 除上述領取方法外，同時透過電郵方式收取電子版本許可證 

(必須提供申請人的個人電郵地址) 

 
聲明 ：  
 
本人衷誠作出聲明，此申請表內的陳述及資料及此申請所提供的其他陳述、資料及文件，均屬正確

無訛。本人同意並明白如故意虛報任何資料、故意提供虛假文件或資料、或故意歪曲隱瞞事實，本

人的申請將無法進行，本人亦可能會因提供虛假文件或資料而被檢控。  

 
 

申請人簽署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申請人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
日期             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
申請備忘  -  需提交的表格及證明文件  
 
1.  已填妥及簽署的申請表  (Doc No.:  MP/FP/02)；  □ 

2.  已填妥及簽署的補充資料表格  (Doc No.:  MP/FP/03) (如適用)；  □ 

3.  申請人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 (正面)；  □ 

4.  所有授權代表的香港身份證副本  (正面)  (如適用)；  □ 

5.  申請人在遞 交 申 請 時 持 有 的 海 岸公園捕 魚許可 證  ( 如適用 )  ；  □ 

6.  申請人欲申請捕魚許可證的漁船的：   

 a) 有效的《本地漁船登記證明書》副本  (正面)  ；  □ 

 b) 有效的《本地船隻擁有權證明書》副本  (正面及背面)；   □ 

 c) 有效的《本地船隻運作牌照》副本  (正面及背面)，有效期 需至少 三個月以上 ；及  □ 

 d) 在申請日期前三個月內的相片(左、右側各一張)；及  □ 
7. 

 
申請人的住址證明  [申請日期前三個月內的住址證明副本  (正面)  (例：水／電／

煤／電話費單據或政府部門發出之信件，不接受信封)]  
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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